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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公告 

延遲寄發通函 

茲提述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

關於（其中包括）建議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、建議發行及配售 A 股、財務服務框架協

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及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的公告（「该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

另有所指外，该等公告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含義。  

誠如该等公告所述，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(1)建議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事項的詳情，

包括收購協議主要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；(2)建議發行及配售 A 股事項的詳情；

(3) 財務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； (4)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函

件；(5)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推薦函件的通函，目前預計將於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或之前派發予本公司股東。  

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擬定通函，故本公司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或之前

寄發通函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黃迪南 

董事會主席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迪南先生、鄭建華先生及黃甌先生；本公司非執
行董事為李健勁先生、朱克林先生及姚珉芳女士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新榮
博士、簡迅鳴先生及褚君浩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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